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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县2023年耕地轮作休耕项目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及扩种油料工作绩效评价方案

为了做好 2023 年彭阳县耕地轮作休耕项目实施，加强

预算项目的绩效管理，确保项目实施准备充分、过程可控、

指标分解合理规范，准确评价项目实施绩效，特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要求

绩效目标是项目管理的前置条件和评价依据，项目实施

主体全力配合农业主管部门和技术单位，把绩效管理贯穿于

项目实施的全过程，统一标准，严格把关，阳光操作，确保

绩效考核真实客观反映项目建设成效。

二、考核原则

按照科学规范、公开透明、客观公正、严格公平的原则

严格考核制度、考核内容、考核标准，坚持过程监管与终期

评价、量化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自觉接受监督，确保考

核工作公平公正、实事求是，根据考核发现的问题，及时整

改，确保绩效评价客观反映项目实施成效，持续提升项目管

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率。

三、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一）过程管理（30分）。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和绩效评

价方案并及时备案；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和技术服务组；项目

档案完整、项目资金使用分类记账管理；项目实施中期和结



束后，适时组织开展自查验收，总结汇总，及时报送农业农

村厅主管部门；资金使用符合资金管理办法，按照用途支付；

2023年 9月 30日前完成资金支付。

（二）绩效指标（60分）

（1）数量指标（10分）。全县共完成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面积 12万亩，扩种油料 2万亩，补贴资金全部兑付。

（2）质量指标（5分）。严格项目实施技术标准，制定

《2023年彭阳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方案》及《彭阳

县胡麻栽培技术要点》，科学选定技术模式。全域开展培训

指导，建立农技人员包抓工作机制，全程开展技术指导。

（3）时效指标（5分）。截止 2022 年 6月 30日全县完

成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及油料扩种任务，至 9 月 30 日前

完成项目资金支付。

（4）成本指标（5分）。项目严格按照实施方案控制经

费预算。

（5）经济效益（10分）。经实收测产，带状复合种植玉

米平均亩产量 500 公斤、大豆平均亩产量 50 公斤，亩综合

产量 550公斤，平均亩投入（物化及服务、人工、土地）950

元，亩净利润 750元，加上每亩 200元财政支农补贴，亩净

收益 950元，比单作玉米亩净收益增加 150元以上，单位土

地面积综合经济效益增加。

（6）社会效益（10分）。通过引进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

植模式，配套核心技术集成应用，破解常规间套作机械化程

度不高、作物不能高产的难题，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降低



劳动成本，提高农民的种植积极性。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及扩种油料，解决了粮、油、饲争地问题，满足粮食生

产、饲草生产及食用油短缺问题，逐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7）生态效益（10分）。大豆根瘤菌具有固氮培肥作用，

每亩减少 3-4公斤的纯氮用量（折合尿素 7-9公斤），作物高

矮搭配，光能利用效率增加，单位面积播种密度增加，土地

当量增大，丰富生物多样性，农药施用量有所减少，全膜覆

盖减少土壤风蚀，表层尘土飘移困难，空气质量提升，降雨

下渗均匀，减少地表径流造成的土壤养分损失。

（8）可持续影响（5分）。大豆根瘤菌具有固氮培肥作

用，通过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能提高耕地质量，二至三年

内可完成一次全田轮作，可大幅减轻玉米多年连作障碍造成

的病虫害偏重发生趋势。扩种油料使耕地生产周期内有效用

地时间缩短，地力消耗减少，达到轮作休耕目的。

（三）满意度指标（10分）。通过发放群众满意度测评，

满意度在 90%以上。

四、考核步骤

（一）县级自评。根据《彭阳县 2023 耕地轮作项目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及扩种油料工作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

任务和绩效评价考核指标体系，细化项目评价指标，对我县

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对照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指标逐项自评打分，并做好相关证明材料收集整理，认真

撰写绩效评价自评报告。绩效评价自评报告要全面、客观、

真实地反映出项目实施情况、资金管理、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项目取得的主要成效（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及可持续影响等）和存在问题等。

（二）自治区抽查复核。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在县乡自评

的基础上进行检查督导，通过资料查阅、现场检查、座谈交

流、入户访谈、电话调查等方式，对我县自评情况进行检查、

复核和综合评价。评价等次分“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四个档次，90 分（含 90 分）以上为优秀；80-89 分（含 80

分）为良好；70-79分（含 70分）以上为合格；70分以下为

不合格。

五、时间安排

（一）2023年 11月 30日前，完成县级自评工作，并向

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报送绩效评价考核自评报告。

（二）2023年 12月 20日前，农业农村厅将组织相关人

员抽查一定数量的项目县进行检查复核。形成项目总体绩效

考评自评报告及证明材料，上报农业农村部。

六、考核结果应用

绩效考核自评结果报上级项目主管部门审核认定，并做

为下年度项目安排的依据。对项目实施不到位、资金支出违

规的，进行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整改。项目实施严重偏离要

求或出现重大技术事故，严重违反财经纪律要求的，提请有

关部门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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